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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徐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徐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到日期：2025 年 12 月 9 日 

生效日期：2025 年 12 月 9 日 

作出主体：其他（徐州市生态环境局） 

措施类别：行政处罚 

 

违法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江苏八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类别： 

江苏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违反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实行排污许可管

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所

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重点排污单位还应当安装水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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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正常运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2、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

证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依法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二、主要内容 

（一）违法违规事实： 

2025 年 9 月 17 日至 22 日，徐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发现公司超声波明渠流量计显示的流量数据与现场排放口污水排放情况明显

不符,监测设备未正常运行。公司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自行监测。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二)未按照

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未按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

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2、《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五)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

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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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存在因本次处罚/处理而被终止挂牌的风险。 

 

（四）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后，公司积极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了解，并对相关问

题进行整改。公司将加强环保管理意识建设，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做

好员工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规范化运作水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 

 

五、备查文件目录 

《徐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徐环罚〔2025〕4 号》 

 

 

 

江苏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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